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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

吸烟的规定》铁路实施细则

（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５日铁道部发布）

第一条　为落实车站和旅客列车禁止吸烟工作，加强管理，保

护旅客健康，根据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、卫生部、铁道部、交通

部、建设部、民航总局发布的《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

止吸烟的规定》（全爱卫发〔１９９７〕第１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制定

本实施细则。
第二条　铁路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组织、协调客运、

卫生、车辆、公安 等 有 关 部 门 在 职 责 范 围 内 开 展 工 作，以 保 证《规

定》的实施。
（一）客运部门负责车站、旅客列车中禁止吸烟场所的管理和

禁止吸烟的宣传工作。
（二）卫生部门对车站、旅客列车执行《规定》的情况进行卫生

监督并指导帮助。
（三）车辆部门应按《规定》设置旅客列车上的警示标志，在指

定部位设置吸烟器具。
（四）公安部门负责对拒绝、阻碍工作人员执行《规定》者，依据

有关法规进行处理。
第三条　铁路工作人员（含客运、公安、车辆、卫生等）和旅客

都必须遵守《规定》，在车站、旅客列车的禁止吸烟场所内不吸烟。
第四条　禁止吸烟场所的确定：
（一）客运车站在旅客候车及经过的区域内，除指定设立的吸

烟处外，所有候车室、售票处以及车站为旅客候车服务的范围内附

设的售卖部及娱乐场所均为禁止吸烟场所。
一等以上或大 型 建 设 规 模 的 车 站 都 应 在 适 当 位 置 设 立 吸 烟

处，吸烟处应通风 换 气 良 好 或 安 装 通 风 换 气 装 置，以 减 少 吸 烟 危

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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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全程运行时间在４小时以内的空调旅客列车，全列车内

为禁止吸烟场所；运行时间超过４个小时的旅客列车，两节车厢之

间的连接处为旅客吸烟场所；运行时间超过２４小时的旅客列车，
除指定两节车厢之间的连接处为旅客吸烟场所外，经铁路分局（总

公司）或铁路局爱卫会批准，餐车可暂定为吸烟场所，并张贴或悬

挂标志明示。
第五条　在禁止吸烟场所内均应张贴或悬挂“禁止吸烟”的警

示标志，车站应张贴或悬挂在旅客候车及通过时易于观望到的位

置；旅客列车应张贴或悬挂在车厢两端门上方和车厢的中部，软卧

可同时在包房的茶几上放置“禁止吸烟”的标牌。
禁止吸烟的场所内不得设置烟草广告。
在车站与列车允许吸烟的地点，应设置“吸烟处”的标志，并配

置烟灰盒。
第六条　车站、旅客列车应采用广播、标语、橱窗宣传、灯光广

告等宣传形式，经常性地宣传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的卫生知识和《规

定》的要求。广播宣传要做到定点、定时，做好广播计划。
站车全体工作 人 员 都 有 责 任 劝 阻 在 禁 止 吸 烟 场 所 内 的 吸 烟

者。
第七条　各级爱卫会、卫生主管部门、卫生防疫站的站车卫生

监察对站车禁止吸烟场所实施卫生监督，对违反《规定》没有履行

管理职责的车站和旅客列车，视情节轻重责令其改正，给予警告、
通报批评、罚款或取消荣誉称号等行政处罚。

第八条　车站、旅客列车要在禁止吸烟场所内设有卫生检查

员，卫生检查员职责是：
（一）负责本场所内禁止吸烟的管理包括劝阻工作；
（二）对旅客开展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；
（三）对违反《规定》的吸烟者给予处罚。
第九条　卫生检查员应当遵纪守法，作风正派，责任心强。车

站卫生检查员应按每个候车室２—３人从本站工作人员中聘（兼）
任；旅客列车卫生检查员按每个包乘组聘（兼）任３—５人。卫生检

查员分别由车站、客 运 段（列 车、车 务 段）提 名，经 铁 路 分 局（总 公

司）或铁路局爱卫会审核，签发卫生检查员证，并发给卫生检查员

证章；当其调离工作岗位时，车站、客运段（列车、车务段）应负责收

回卫生检查员证和证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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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检查员证件和证章由铁道部统一设计、制作。
第十条　卫生检查员须经过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。培训工作

由客运段（列车、车务段）、车站负责组织，卫生防疫站负责业务指

导，按照“铁路站车卫生检查员培训纲要”进行；健康教育部门对站

车卫生检查员的培训和卫生宣传工作给以指导帮助。
第十一条　卫生检查员在执行检查工作时应在胸前佩带卫生

检查员证章，随身携带卫生检查员证件；劝阻吸烟时要礼貌待人，
秉公办事；按《规定》进行处罚时，应向受罚人出具财政部门统一监

制的卫生罚款专用票据。
第十二条　车站、旅客列车违反《规定》第四条，卫生监督部门

可根据情节分别给予以下行政处罚：
（一）凡违反《规定》第四条中之二项以内的站车，给予警告，并

限期改正；
（二）凡违反《规定》第四条中之三项以上或受到警告后仍不改

正者，可处以５００—１０００元罚款，并给予通报批评；
（三）凡违反《规定》第四条中之四项以上者，除处以罚款、给予

通报批评外，并取消其有关荣誉称号。
卫生监督部门对车站、旅客列车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认真填写

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处罚。
第十三条　对个人违反《规定》第三条、第五条，在禁止吸烟场

所内吸烟者，卫生检查员应责令其停止吸烟，并对其进行教育，处

以１０元罚款。
对经工作人员多次劝阻或罚款处罚后，仍在禁止吸烟场所内

吸烟者，可处以２—５倍 的 罚 款；对 进 行 加 倍 执 罚 处 置 的，在 执 罚

后，卫生检查员应向上级汇报。
第十四条　执罚及罚款管理如下：
（一）车站、旅客列车卫生检查员应使用铁路局、广铁（集团）公

司或铁路分局（总公司）所在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

作的卫生罚款专用票据，卫生罚款票据由各铁路局、广铁（集团）公

司或委托的铁路分局、总公司统一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部门

请领并加盖局或分局的卫生罚款专用章；
（二）车站、客运段（列车、车务段）应指定专人请领票据，并负

责保管，登记，发放各执罚单位；
（三）卫生罚没收入，由执罚单位定期向铁路财务部门上交，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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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财务部门将卫生罚款收入单独列科目入账，按规定统一上交财

政部门；
（四）车站、旅客列车开展本项工作所需增加的管理工作和人

员劳务，向社会、向 旅 客 宣 传《规 定》和 开 展 的 公 益 活 动，执 行《规

定》所需增加的一些设施、票据成本费，应每年由执罚单位做预算

申请，由各铁路局、广铁（集团）公司或铁路分局（总公司）汇总报财

政部门审批，财政部门按审批计划拨款，再分配下拨各执罚单位。
第十五条　对在车站和旅客列车上拒绝、阻碍卫生检查员执

行公务者，未使用暴力、威胁方法的，由铁路公安部门依照《治安管

理处罚条例》处理；使用暴力、威胁方法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

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。
第十六条　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，在接受处罚后可根据《行政

复议条例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申请行政复议

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第十七条　铁路各级主管部门，应定期对卫生及有关部门的

管理人员、卫生检查人员的遵纪守法、秉公执法进行监督和考核；
对徇私舞弊、索贿受贿、玩忽职守的给予行政处分，调离岗位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第十八条　本细则下列用语的含义是：
铁路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：指铁道部、铁路局（广铁集团

公司）、铁路分局（总公司）爱卫会。
大型 建 设 规 模 的 车 站：指 符 合 国 标 ＧＢ５０２２６—９５《铁 路 旅 客

站建筑设计规范》中大型标准的车站。
《规定》、条、项：均指《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

烟的规定》及其条款、项目。
吸烟处：系指站、车内允许旅客吸烟，不影响禁止吸烟场所的

相对独立的部位。
第十九条　本细则由铁道部爱卫会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条　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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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“卫生检查员证章、卫生检查员证”格式

　　铁路卫生检查员证件样式：
　　件芯式样：规格１２×８ｃｍ

免冠

相片

填发单位公章

编号

姓　　名

性　　别

出生年月

检查范围

有效日期
自

至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证件外壳式样：规格１５×１０ｃｍ

路　　　徽

卫生检查员证

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

　　铁路卫生检查员胸章样式：规格６×１．８ｃｍ

卫生检查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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